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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25－048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河南平煤神马储能有限公司 80%股权并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所持有的河南平

煤神马储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能公司”）80%股权，收购完成后，由储能

公司股东各方对其同比例增资 12,500万元，其中，公司增资 10,000 万元，上海

采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采日能源”）增资 2,500万元，本次股

权收购并增资完成后，储能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至 15,500 万元，公司

持有储能公司 80%股权，储能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本次交易以202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

评估机构对储能公司全部权益进行审计、评估。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储能公司截

至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4,437.12万元，评估增值率为9.67%，经交易

双方在评估值的基础上协商，本次收购储能公司80%股权的价格为3,549.70万元。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取得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中国平煤神马系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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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3,549.70 万元收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所持有的

储能公司 80%股权，收购完成后，由储能公司股东各方对其同比例增资 12,500

万元，其中，公司增资 10,000 万元，上海采日能源增资 2,500 万元，本次股权

收购并增资完成后，储能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至 15,500 万元，公司持

有储能公司 80%股权，储能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 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河南平煤神马储能有限公司 80%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杜永红先生、王安乐先生、王少峰先生、刘汝涛先生已回避表决。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说明 

中国平煤神马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中国平煤神马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6831742526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毛 

注册资本：1,943,209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12月 3日 

注册地址：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21号院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电力、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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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电力、通信工程施工；管道安装与维修；环境监测；招标代

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服务；电梯安装及维修；信息传输

服务；有线电视安装；电影放映；剧场营业与服务；环保设备生产及施工；物业

管理；机电设备修理；承包境外工程；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煤矿安全仪器仪

表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汽车

销售；木材采伐；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住宿、餐饮；旅行社；居民服务业；生

产、销售：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

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机电产品及配件、矿灯、轻（新）型建材、金属、非

金属管道及配件、防爆电器、矿用通风安全产品、金属构件、水泥、粉煤灰；批

发、零售：焦炭、机动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劳保用品、电子产品、五

金交电、皮带、木材、办公机具及配件、观赏鱼及渔具、农产品、食品、预包装

食品、保健品、工艺品、日用百货、服装、饮料、酒；卷烟、雪茄烟零售（限分

支机构）。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74,519.31      50.15  

河南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91,481.35      15.00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225,800.89      11.62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8,625.38       5.59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107,070.82       5.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72,093.05       3.71  

华能煤业有限公司 53,632.57       2.7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3,438.25       2.75  

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669.86       1.99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7,877.52       0.92  

合计 1,943,209.00     100.00  

注：持股比例合计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经核查，中国平煤神马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储能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g99f2a1677d901560c89e4c15b82ebd2.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06c682413298618a9c740f8914f7f8.html
https://www.qcc.com/firm/509d51acafed77d28647a50077a9bc8b.html
https://www.qcc.com/firm/b4858d5cc72e05c7a1622b2eda293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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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MACJCF993X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永胜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3 年 5月 9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驻马店市兴业大道与建设大道交叉口西北 160 米 18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储能技术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发电技

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智能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319,136,354.02 108,947,558.64 

负债总额 278,677,092.83 80,427,265.35 

所有者权益 40,459,261.19 28,520,293.29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206,977,501.30 - 

营业利润 16,133,165.04 -1,972,942.27 

净利润 11,938,967.90 -1,479,706.71 

注：2024年度、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本次股权收购并增资完成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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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前 变动后 

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400 80 

河南易成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12,400 80 

上海采日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600 20 

上海采日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3,100 20 

合计 3,000 100  15,500 100 

权属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所涉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不涉及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情形。储能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过渡期损益：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自评估基准日至交

割日的期间为股权转让过渡期。股权交割过渡期内，储能公司经营盈亏归属于原

股东。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委托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河

南平煤神马储能有限公司 80%股权所涉及河南平煤神马储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鲁正信评报字(2025)第 Z036 号）。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储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4,045.93 万元，评估值为 4,437.12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9.67%。经交易双方在评估值的基础上协商，本次收购储能

公司 80%股权的价格为 3,549.70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本次公司收购储能公司 80%股权后，储能公司股东各方对其同比

例增资 12,500万元，其中，公司向储能公司增资 10,000万元，上海采日能源增

资 2,500 万元。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股权转让方）：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股权受让方）：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标的公司）：河南平煤神马储能有限公司  



 

6 

 

（一）关于股权收购 

1.标的公司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股权转让方拥有标的公司 80%的股权，认缴金额为 2,400万元人民币，实缴金额

2,400万元人民币；上海采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标的公司 20%的股权,认缴金

额为 600 万元人民币,实缴金额 600万元人民币。 

2.股权转让方拟根据本协议项下的约定和安排，将其持有标的公司全部 80%

的股权转让给股权受让方，股权受让方拟同意受让。 

3.股权收购完成后，股权受让方控股标的公司 80%的股权，标的公司纳入股

权受让方管理序列，由股权受让方按照实际控股地位合并标的公司财务报表。 

（二）过渡期 

1.过渡期损益：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为股权转让过渡期；交割日在

当月的 15日前（含该日），过渡期损益计算至上月的月末；交割日在当月的 15

日后，过渡期损益计算至当月的月末。 

2.过渡期损益认定：由股权受让方聘请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依据审计机构

出具的审计结果进行认定。股权交割过渡期内，标的公司经营盈亏归属于标的公

司原股东。 

3.过渡期内，股权转让方应对标的公司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股东权利，保

证标的公司有关资产、业务和财务情况不发生重大不利影响；未经股权受让方事

先书面同意，股权转让方保证标的公司不会实施利润分配，不会从事或开展任何

可能导致标的股本结构、经营业务、主要资产及负债、未分配利润、对外担保义

务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实质性减损标的公司权益的行为。 

（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1.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参照依据：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款以《资产评估

报告》确认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作为参照依据。各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

转让价款为：3,549.70 万元（大写：叁仟伍佰肆拾玖万柒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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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股权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7日内，向股权

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股权收购款人民币 3,549.70 万元（大写：叁仟伍佰肆拾玖万

柒仟元）。 

（四）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 

1.交割时间：自本协议签署后 20 日内，股权转让方应完成股权交割，股权

受让方提供相应配合。 

2.变更登记：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变更备案，并取得市

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变更登记证明文件，相关费用按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 

3.资产交割时，股权转让方及标的公司方负责将标的公司的会计凭证、会计

账簿、公司印鉴、用印台账、合同、文件、档案、相关技术资料、项目申报、项

目建设过程中的有关资料、批复文件等所有与标的公司有关的资料无保留的全部

移交给股权受让方派遣人员。 

4.股权交割完成后，股权受让方正式成为公司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股

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五）股权变更后的法人治理结构 

1.公司设股东会，为标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其职权及议事规则由《公司章

程》另行规定。 

股东会决议须有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方可通过。 

2.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管人员的设立及职权按照《公司法》规定由

《公司章程》另行规定。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25 年 1 月《能源法》实施，明确指出推进新型储能的高质量发展，发挥

各类储能在电力系统中的调节作用。公司现有行业先进的全钒液流储能系统，本

次收购的储能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智能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收购完成后，公司

将实现长时储能与短时储能的搭配，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符合公司“新型储能”

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规划，有利于做强做大公司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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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价格在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的评估

判断基础上，由交易双方进行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 1,365.67 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收购储能公司 80%股权并增资事项，有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本次交易是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进行，收购股权涉及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一致同意收购储能公司 80%股权并增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2025年1月《能源法》实施，明确指出推进新型储能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各类储能在电力系统中的调节作用。公司现有行业先进的全钒液流储能系统，本次收购的储能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智能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实现长时储能与短时储能的搭配，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符合公司“新型储能”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规划，有利于做强做大公司主业。

